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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咸猪手”一案引起理论与实务对强制猥亵罪的巨大争议，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对“其他方法”这

一兜底条款的解释问题，关于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状态而进行的猥亵行为能否被“其他方法”涵盖的

认知出现了两极化趋势。从目的解释角度看，这种“利用状态”的行为能够认定为“其他方法”，这是

出于对保护猥亵犯罪的法益、对公民性权利进一步保障而进行的认定，是社会发展和立法者立法意图的

反映，也是更好的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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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ghai “Xianzhushou” case caused a huge disput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on the crime of 
compulsory indecency, the main focus of the dispute lies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other methods” 
clause, about the use of the victim can not resist the state of indecency can be covered by “other 
methods” cognitive polarization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pose interpretation, this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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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se state” behavior can be identified as “other methods”, which is to protect the legal interests 
of the crime of indecency and to further safeguard the sexual rights of citizens. I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lawmakers, and also a requirement to bet-
ter realize the general prevention function of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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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上海“咸猪手”案 

1.1.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 xx，34 岁，于 2019 年 7 月 1 日下午六点二十三分在上海市地铁 8 号线列车车厢内实施猥

亵行为。具体经过如下：王 xx 进入车厢后，紧紧挨着一名女孩(未满十八周岁)在其左边坐下，并将自己

的左手放在右臂上，以方便其左手可以碰摸到该女孩的胸部等敏感部位。在王 xx 不断触摸期间，该女子

也一直挪动着座位以躲避王 xx 的不法侵害行为，王某某见该女孩未表现出强烈反抗的行为，便跟随者这

名女孩挪动座位，以继续紧贴并实施触摸的猥亵行为，后女孩起身离开。两分钟过后，王 xx 又以一模一

样的方式对另一名女子(已成年)实施侵害，触摸该女子胸部，与之前女孩不一样，该女子及时发现并表示

反抗了该行为，引起其他公民注意，后王 xx 逃跑，但逃跑未遂，被扭送至公安机关。最后，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王 xx 的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对其定罪量刑。1 

1.2. 观点争议 

法院判决本案被告人王某某行为属于强制猥亵行为这一性质的认定，刑法学界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本案符合强制猥亵罪构成要件，以强制猥亵罪对王某某定罪处罚的判决并无不妥。如张明

楷教授认为，应当对传统的强制猥亵作出新的理解，强制猥亵罪的成立要件，不仅包括罪犯在受害者因

被压制而处于无法抗拒的情况下实施的猥亵行为，还包括利用受害者不可抗拒的状态实施的猥亵行为，

即“其他方法”可以包括“利用状态”，得以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咸猪手”行为作出刑事不法评价[1]。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本案不构成强制猥亵罪，如陈兴良教授就认为符合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需要以某种

手段对被害人的人身实施强制，缺乏该种强制行为就不能够说明对被告人的猥亵行为违背了被害人意志，

本案中王 xx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咸猪手”行为不能被评价为强制猥亵的行为，该行为既没有体现

出暴力、胁迫的特征，即也无法被评价为以“其他方法”对被害人实施侵害，即没有对受害人实施强制

手段，无法入罪[2]。 
将以上两种观点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害人的不敢、不能或不知抗拒的状态不

是由行为人引起的，而是由于被害人本身的性羞耻心，以及胆小、懦弱的性格造成的，行为人顺势利用

此种状态进行猥亵的行为，能不能认定为强制猥亵罪？换句话讲，如何对强制猥亵罪客观罪状中兜底条

款进行解释是本案的主要争议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该罪所保护的法益出发，对“其他方式”进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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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才是目前可行的解决方案。 

2. 本罪的保护法益问题 

要对“其他方法”进行目的解释，就应当对强制猥亵罪的保护法益问题进行探讨。而关于本罪的法

益，长期以来国内外刑法有不同的规定，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见解。本文对刑法学界诸多观点进行简单

阐述后提出个人观点。 

2.1. 相关学说 

一是仅侵害社会法益的单一法益说。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猥亵罪是一种性犯罪，侵犯了社会管理

秩序，如“性之道德”、“健全的性的风俗”[3]。猥亵犯罪的确立是为了保障社会生活得以健康有序的

运行，行为人若实施了猥亵行为便会不利于社会秩序良好状态的维持。因此有些国家，如意大利、韩国、

西班牙等国的刑法以保护公民的性道德贞操、性风俗为立法目的，其中韩国刑法通过设立专章，将该罪

规定在“妨害风俗罪”与“关于贞操之罪”一章中[4]。 
二是仅侵害个人法益的单一法益说。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猥亵罪侵犯的法益是他人的人身权利，

如“他人的人格、尊严等人身权利”、“他人的人格权利”、“他人自由行使性的权利、以及性安宁不

被打扰的权利”[5]。如俄罗斯刑法就将该类猥亵犯罪规定在侵犯个人人身犯罪之下[4]。 
三是既侵害社会管理秩序也侵害个人人身权利的双重法益侵害说。该学说是对前两种学说的结合，

即妇女的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和社会秩序。支持该学说的学者认为，这完全符合现代刑事立法对猥亵行

为法律规制的宗旨，即保护公民作为重要的人身权利之一“他人的性权利和社会性风俗”侵犯[6]。最为

典型的国家即日本，日本刑法将侵犯性自由的犯罪与侵犯社会性风俗的犯罪规定在一起，并将其统一定

义为侵犯他人性自由的犯罪。 

2.2. 本文观点 

我国刑法之所以将单一的猥亵罪归类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章中，是由于本罪是以强制手段直接作

用于个人的人身，通过以行为人的身体对他人身体的直接接触达到性心理的满足，从而对被害人的人身

造成更直接、更具体的危害，因此，我国立法者认为本罪的主要犯罪客体是他人的性权利，没有必要将

本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章中。本文的观点亦如此，本罪侵犯的法益应当是单一的，即他人的人

身权利，具体来说，就是他人的性自由、性安宁不被打扰的权利。 
首先，79 年刑法中存在很多的“口袋罪”，其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口袋罪就是流氓罪，该罪被规定

在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犯罪下。因此很容易得出当时流氓罪所侧重保护的法益应是社会公共秩序。直至 97
年刑法考虑到流氓罪存在着的诸多弊端，才将猥亵罪从流氓罪中独立出来。这一修订必然会使该罪法益

受到调整。2015 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只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对象从“妇女”修改成了“他人”，

但是该罪仍然被规定在侵犯人身权利下，毋庸置疑，本罪的法益也应是他人的人身权利，而不应是以前

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管理秩序、性道德、性风俗。其次，如果一个罪所保护法益越抽象，那么该罪刑罚的

弹性也就越大、越宽泛。因此，刑法在具体规定某一个犯罪时，就必须以该具体规定来确定刑法所保护

的法益，以使该罪的定罪量刑更加的合理、适当[7]。 

3. 目的解释在“其他方法”中的具体运用 

解释者在对某一法条进行解释时，不仅会受到该法条所保护的法益的影响，还会受到自己的价值判

断、社会民众的诉求、社会公共政策以及其他的法外因素的左右。因此，对某一法条进行目的解释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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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仅从客观角度出发，对条文进行唯客观的解释，或是仅从主观角度出发，对条文进行唯主观的解释，

而应对其进行主客观相统一的解释，才能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反映法条本身的含义、才能在罪刑相适用的

原则指导下灵活运用法条[8]。 

3.1. “其他方法”之客观解释 

社会生活的不断向前发展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致使立法不可避免的具有滞后性。因此法律

解释不仅仅要注重法条本身的逻辑，解释结论还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解释者与时俱进，对

刑法条文的解释必须根据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在不超出刑法条文可能具有的语义范围内赋予刑法条文

新的含义，而不能对立法者的立法原意或法条文字的字面含义“情有独钟”。 
目前，打击性犯罪、保护公民性权利已成为公众诉求。公众对于任何违背他人意志、侵害他人性权

利的行为表示反对。行为人一旦实施了侵害他人性权利的行为，除了司法机关施加的法律惩罚外，犯罪

行为人还将受到社会的惩罚，比如遭到社会公众的唾弃，孤立、厌恶等等，最终犯罪行为人将“社会性

死亡”。在这种社会情况下，这一公众诉求多多少少会影响解释者对刑法条文含义的探究。刑法解释的

结论最终面向的是社会民众，解释的合理性取决于社会民众的认可。如果我们认为将行为人猥亵行为的

受害者基于性羞耻或者恐惧心理而导致反抗能力降低的情况属于被害人的异常表现，并在被害人性权利

受到侵害时对被害人进行非正常的干预行为，从客观上来说，这将会促进犯罪行为的“肆意生长”，被

害人的保护需求将会受到无视，从而得出“受害者有罪”的荒谬结论。 
如果法律人觉得自己处于优势地位，而忽略常识、常理和常情，天然认为面对不法行为应该站出来

与违法行为作斗争，而不是做一只沉默的羔羊。如果是这样的话，后果将会和贝卡里亚所说的一样,即所

有与人的感情相违背的法律的命运，不是被外界的力量冲垮，就是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步的

溃灭。 

3.2. “其他方法”之主观解释 

就猥亵罪的立法意图而言，自 1997 年《刑法》通过以来，猥亵罪的保护法益明确指向了公民的性权

利，立法者的观念从国家本位转向了个人本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猥亵犯罪上，犯罪客体不

再是之前的社会公共秩序，而是变成了公民的性权益。侵害被害人性权利的犯罪的根本在于违背被害人

性意愿重点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犯罪行为客观的外部特征，而忽视了违背受害人性意愿的这

一核心要素，背离猥亵罪的立法意图，无助于实现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2020 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
一)》对猥亵犯罪中的猥亵儿童罪的加重情节进行了修改，强制猥亵罪没有做出任何改动。猥亵犯罪从第

一次在刑法中规定以来，一直在被修改变动，可以看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立法者的性观念也在不断

发生变化，将强奸、猥亵妇女、儿童等性权利侵犯的行为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中，

是向个人本位的转变的具体表现。 
其次，历经十多年的变迁，立法者的眼光不再局限性女性，认识到男性、甚至变性公民的性权利也

需要刑法的保护，由此《刑法》扩大了对猥亵犯罪的保护范围，并将对象由“妇女”改变成了“他人”。

这足以表明，立法者为了充分保护公民性权利，正在密织更大的犯罪圈子以更好的打击侵犯性权利的犯

罪行为。 
认为“其他方法”并不包涵“利用状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该认定并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二

是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因此否定以利用状态实施猥亵入刑的可能性。但这样是对法律机械教条

的解释，亦是对立法原意的扭曲，更是置公民性权利于不顾，得出的解释结论也很难被公众接受。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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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确定性要求对语言进行解释，但在解释时，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解释的结果是不是能充分体现到情

理法三方面。 

4. 目的解释下上海“咸猪手”案判决之合理性 

回到上海“咸猪手”案，按照普通人的理解，行为人使用“其他方法”实施猥亵行为也应当同暴力、

胁迫等具有强制性，以能够去压制犯罪对象反抗，或者让受害者不敢去反抗。但是，王 xx 并没有实施一

个暴力、胁迫的手段去加害被害人，该行为客观上对受害人的性权益造成了损害，主观上也有侵害的目

的，如果该行为被认为不是犯罪，那么法律依据何在？如果认定该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又如何证明该

认定的合理性？而根据目的解释就能够完美的论证法院判决的适当性、合理性。 
首先，从客观解释角度分析，本案案发地的经济、地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院对该案犯罪行

为性质的认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我们的法律即是上层建筑之一，审判机关位于经济繁华的上

海市，经济的发达带动着法律系统的完善。具体在性权利的保护上，上海地区对性权利的保护也更为重

视。在这样的环境中，司法机关在判决该案时，往往容易受到社会情势、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影响。并在

此影响下，做出与打击侵害性权利以更好的保护他人主流价值观相符的判决结果。除此之外，性权利作

为公民权利一个重要部分，一直是世界各国法学家研究的重点，也在不断的产生新的学说影响着对于公

民权利的新看法。因此，我们对于“猥亵”一词的解释应当与国际、时代相接轨，提高对于性权利保护

的重视程度。 
其次，从主观解释角度进行分析。为保障公民的性权利不受不法分子的侵害，立法者一直致力于对

为性犯罪行为的规制。在猥亵犯罪中，侵犯的往往是被害人的性自主权，行为人在公共场合多次反复的

去实施猥亵行为，就算该行为持续的时间不长，猥亵行为也没有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去实施。但是实施

的地点是在公共场合，而且是在一个人员密集的公共交通工具上，被害人基于自身的性羞耻心、自尊心，

让自己不敢或者不能去反抗王某某的侵犯，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被害人不想反抗，担心自己的反抗行为让

自己隐私的暴露会导致羞耻，导致自己陷入更加不堪的境地。正是由于这种心理让被害人害怕去寻求帮

助，也给了犯罪行为人更加肆无忌惮实施犯罪的机会，即使被害人遭受猥亵的时间不长，但性自主权已

然收到了严重的侵害，因此，发挥刑法惩罚犯罪的功能去保护公民性自主权是有必要的。 
最后，综合客观解释和主观解释，从目的解释角度看，可以对强制猥亵罪中“其他方法”的词义进

行突破暴力胁迫等强制性手段同质性解释的扩张，使用暴力、胁迫手段的只是“其他方法”能够参照的

一个标准，不能说“其他方法”必须等同于暴力、胁迫手段，两者的共同点就是违背了被害人的性意志，

侵犯了被害人的性权利。犯罪人利用被害人的性羞耻心不敢或难以反抗的状态，就应该认定为使用“其

他方法”对被害人的性权利侵犯的行为属于强制猥亵罪的犯罪行为。 

5. 结语 

目的解释就是要探究目的是什么而对法条进行解释，某一犯罪的目的也就是其所保护的法益，对于

所保护法益的确定尤为重要，比如只有确定了猥亵犯罪的法益才能够有效的认定猥亵行为的性质，才能

更好的保护猥亵犯罪的法益。猥亵犯罪的保护法益应是被害人的性权利，即性自由、性安宁权，为了保

护此法益而对“其他方法”进行目的解释，趁人不备或是用他人的性羞耻心、害怕心理而实施违背他人

性意志、实施侵害他人性权利的行为应当“利用状态”纳入到“其他方法”的范围之中，即符合社会发

展需要，也同立法者的立法意图，这样才能将立法和司法完美衔接，克服法律的僵硬性和封闭性，赋予

猥亵犯罪以新的生命力，以实现刑法的安定性与正义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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